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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 
一、何謂「國籍必有原則」？試舉我國國籍法任一條文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高考《國籍與戶政法規》命題範圍明列包括四大相關法規，今年試題仍循往例，就「國籍

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各出一題。 
第一題聚焦「國籍法」之「國籍必有原則」定義，淺顯易解，屬老套考古題意旨明確，預料

一般考生只要能熟記法條，應都可從容應答；若能加強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有關解決國籍消

極衝突之規定，定可有更好之成績。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48-50。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54，第二題。 

 
答： 
(一)國籍之定義： 

所謂國籍，即國民對國家的歸屬關係，係個人對國家發生權利義務的根據。 
1.從權利方面講：個人具備一定的條件，便可享有國籍。對於享有本國國籍的人民，國家即予以合法

的保護。 
2.從義務方面講：個人享有國籍，對於國家之一切法令，便有遵守的義務。在原則上，人人均應具有

一個國籍。 
(二)國籍必有原則： 

1.根據1930年海牙國籍法公約，揭示國籍法之四大原則為：「國籍必有原則、國籍單 一原則、國籍自

由原則、國籍主權原則」。其中「國籍必有原則」，即指任何自然人均有權享有國籍，且不得任意

剝奪其國籍，其目的乃為避免國籍之消極衝突。 
2.因各國的國籍立法不同，在實務上，可能會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根據各自國家的法律，同時

都給予一個人其國家的國籍，則該人就會據有雙重或多重國籍；反之，也可能出現任何國家都不給

予某個人國籍，則該人成為無國籍人。不管何種國籍之衝突，其對於個人權益、社會秩序或國際和

平均有深遠之影響，故國際間均積極努力尋找解決之途徑。 
(三)我國國籍法之有關規定 

依我國現行國籍法之規定： 
1.依國籍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國籍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2.依國籍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歸化者」亦可取得我國國籍。亦即國籍消極衝突之無國籍者，可

分別依循國籍法第三條至第六條之規定：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相關各款

要件者，得申請歸化而取得我國國籍。 
3.依國籍法第十四條：「依第十一條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未取得外國國籍時，得經內政部之許

可，撤銷其國籍之喪失。」即經撤銷「喪失國籍者」，即恢復中華民國國籍，故仍得保有中華民國

國籍。 

以上諸多規定，均為我國現行國籍法對「國籍必有原則」之具體展現。 

(四)另依我國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亦有解決國籍消極衝突之規定： 

1.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三條之規定：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 法，而當事人無國籍時，適用其住

所地法。 
2.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四條之規定： 

(1)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之住所地法，而當事人有多數住所時，適用其關係最切之住所地法。 
(2)當事人住所不明時，適用其居所地法。 
(3)當事人有多數居所時，適用其關係最切之居所地法；居所不明者，適用現在地法。 

以上相關規定，亦均為我國現行法規對「國籍必有原則」之配套措施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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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戶籍法規定，下列人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其出生地應如何決定？ 

(一)於臺北市大安區出生之非婚生子女，母親於臺南市設有戶籍。（7分） 

(二)於日本籍郵輪航行於公海時出生，雙親均為我國人民，後持我國護照隨雙親入境定居

我國之6個月嬰兒。（9分） 

(三)在英國出生，父親為美國人，母親為我國人，後持我國護照隨母親入境定居我國之1歲

嬰兒。（9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戶籍法」基本題型，戶籍登記有關出生地之規定，均為本科之基礎概念，一般考生

應都能應付裕如。因此，在答題論述中，只要分別臚列戶籍法有關出生地之規定，均可獲得

基本分。但亦因同質等高，彼此得分相近，要在本題勝出獲得更高分數實屬不易。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56。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3。 

 
答： 
(一)「出生地」登記之意義： 

戶籍法修正前之「本籍」，乃「籍貫」在法律上之名詞，即個人基本戶籍資料所在地也，是指人民享

受權利、履行義務之基本空間。惟鑑於傳統地域觀念，常造成國力、人力的浪費，嗣為減少政治上不

當的分化及認同障礙，多數國人主張刪除「本籍登記」，以化解省籍衝突、避免偏狹的地域觀念，加

強國家認同的正面功能。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戶籍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正式廢止本

籍登記，改採「出生地」之規定。 

(二)出生地登記之認定： 

依戶籍法第二十條規定： 

「中華民國人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其出生地依下列規定： 

1.申請戶籍登記，以其出生地所屬之省（市）及縣（市）為出生地。 
2.無依兒童之出生地無可考者，以發現地為出生地。 
3.在船機上出生而無法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其出生時該船機之註冊地、國籍登記地或船籍港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為出生地。 
4.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安置教養，其出生地或發現地不明者，以該機構所在地為出生地。 
5.在國外出生者，以其出生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為出生地。 
6.不能依前五款規定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其居住處所地為出生地。」 

(三)謹依題示分別說明，下列人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其出生地應如何決定： 

1.於臺北市大安區出生之非婚生子女，母親於臺南市設有戶籍。 
說明： 
(1)依戶籍法第二十條第1款：戶籍登記，以其出生地所屬之省（市）及縣（市）為出生地。 
(2)依題示，臺北市大安區出生之非婚生子女，出生地應為所屬之「臺北市」。 

2.於日本籍郵輪航行於公海時出生，雙親均為我國人民，後持我國護照隨雙親入境定居我國之6個月嬰

兒。 
說明： 
(1)依戶籍法第二十條第3款：在船機上出生而無法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其出生時該船機之註冊地、

國籍登記地或船籍港所在地為出生地。 
(2)依題示，於日本籍郵輪航行於公海時出生，而無法確定其出生地者，出生地應為郵輪所屬船籍之

「日本」。 
3.在英國出生，父親為美國人，母親為我國人，後持我國護照隨母親入境定居我國之1歲嬰兒。 
說明： 
(1)依戶籍法第二十條第5款：在國外出生者，以其出生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為出生地。 
(2)依題示，在英國出生，父親為美國人，母親為我國人，出生地應為出生所在地之國家「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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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國人甲向我國人乙購買座落於臺北市之房屋一間，雙方約定買賣契約適用 A國法，依 A國

民法規定，買受人於契約簽訂完成時取得不動產標的物所有權。關於甲何時取得房屋所有權

之問題，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專業命題，難度雖較其餘各題略高，但基本題型仍以法條

為主。因此，在答題論述中，只要分別引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6條、第20條、第38
條、第39條，有關「物權」之規定即可，另輔以我國民法第758條有關「不動產標的物所有

權」之規定，則更為完備。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111~118。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27。 

 
答： 
依題意，A國人甲向我國人乙購買座落於臺北市之房屋一間，雙方約定買賣契 約適用A國法，依A國民法

規定，買受人於契約簽訂完成時取得不動產標的物所有權。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涉及涉外民事法律

之適用準據，當依據我國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有關規定，謹依題意分別詳述如下。 
(一)法律行為方式之準據：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十六條：「法律行為之方式，依該行為所應適用之法律。但依行為地法

所定之方式者，亦為有效；行為地不同時，依任一行為地法所定之方式者，皆為有效。」 

準據：因法律行為而發生涉外法律關係者，與該法律行為有關之涉外問題，通常依其性質規定於各該

法律關係專章之中（例如債、物權、親屬及繼承等），然各種法律行為亦有其共同之問題，而

適合以通則規定予以規範者，例如法律行為之方式及代理等問題是。爰將其有關一般法律行為

（主要為債權行為）之規定，增訂行為地不同時，依任一行為地法所定之方式者，皆為有效。 

(二)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之規定：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二十條：「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

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依關係最切之法

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

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在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 

準據：關於債權行為應適用之法律，仍維持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其適用範圍為「當事人無明示之意

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前項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並於本條第二項改採關係最切之原則，由

法院依具體案情比較相關國家之利益及關係，而以其中關係最切之法律為準據法。為具體落實

關係最切原則，並減少第二項適用上之疑義，規定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之

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就不動產所為之法

律行為，亦推定該不動產之所在地法，為關係最切之法律。 

(三)物權之準據： 

1.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三十八條：「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以權利為標的之物權，

依權利之成立地法。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取得、喪失或變更，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

所在地法。」 
2.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三十九條：「物權之法律行為，其方式依該物權所應適用之法律。」 
準據：物權之法律行為之方式，前條第二項及第四項之物權，其物權行為之方式，則宜依各該物權

所應適用之法律。依此準據，關於甲何時取得房屋所有權之問題，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

法，我國法院應適用我國之相關法律。 

(四)依我國民法之規定： 

依「民法」第758條：「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

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是以甲乙雙方雖約定買賣契約適用A國法，但依上述涉外民事法律

之適用，依雙方約定買賣契約，A國人甲有權向我國人乙要求移轉不動產標的物所有權之權利，但須

俟完成不動產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登記後，A國人甲始得取得不動產標的物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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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男於民國 102年申請更改姓名，不同戶的配偶乙與兒子丙之戶籍登記資料，並未隨著變

更。請依戶籍法、姓名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說明戶政機關應如何作為？（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姓名條例」加諸「戶籍法」之混合題型，有關更改姓名登記及戶籍法之變更登記，

均為本科之基礎概念，一般考生應都能應付裕如。因此，在答題論述中，只要分別臚列姓名

條例及戶籍法之相關規定，均可獲得高分。但因相關法條規定過於簡短，要在本題勝出獲得

更高分數，則應另補充細則有關更正本明之規定。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15-16。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24~27。 

 
答： 
(一)「姓名條例」及「戶籍法」有關申請更改姓名之「變更登記」： 

1.按戶籍法第21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為變更之登記。」 
所謂變更登記，係指戶籍上登記的事項和事件，由於事實上或法律上的原因產生變更之情事，應廢

止原登記，而代之以新登記的事項或事件之謂也。「更改姓名」，係以「姓名條例」為根據，自得

申請變更登記。 
2.「姓名條例」於104.5.20修法時，新增第12條之規定：「本人申請改姓、名或姓名時，戶政機關應同

時依職權於其配偶、子女戶籍資料為配偶、父或母姓名更改，並應於變更登記後通知其配偶及子

女。」 
3.為配合上述「姓名條例」本法之修訂，「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亦新增以下規定：「姓名條例

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施行前，有本人申請改姓、冠姓、回復本欣姓、改名、更改姓名、更正本名、

回復傳統姓名、回復原有漢人姓名，其配偶、子女戶籍資料未為配偶、父或母姓名更改（正）者，

戶政事務所應依職權為之。戶政事務所依前項規定為職權登記後，應通知其配偶及子女，並請其換

領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二)依本題題意，甲男於民國102年申請更改姓名，不同戶的配偶乙與兒子丙之戶籍登 記資料，並未隨著

變更，戶政機關應依職權採取之作為，分述如下： 

1.因甲男係於民國102年申請更改姓名，屬於「姓名條例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施行前」之情事，戶政

事務所應依職權，將其不同戶的配偶乙戶籍資料之配偶欄，更改為甲男之新姓名，及其不同戶的兒

子丙戶籍資料之附姓名欄，更改為甲男之新姓名。 
2.戶政事務所依前項規定為職權登記後，應通知其不同戶之配偶乙及其子丙，並請其換領國民身分證

及戶口名簿。 
3.申請更改姓名之其他相關規定： 

(1)依「姓名條例」第14條規定：「申請改姓、冠姓、回復本姓、改名、更改姓名或更正本名者，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自戶籍登記之日起，發生效力。」 
(2)另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本條例所定各類申請事項，不符規定者，受理機關應

一次告知補正或以書面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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